
粤交征函〔2010〕88 号  

 

转发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 

完善和落实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 

通道政策的通知 

 

各地级以上市交通局（委）、公路局，省公路局、省交通集团： 

现将交通运输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鲜

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的通知》（交公路发〔2009〕784 号）

和交通运输部《关于进一步畅通鲜活农产品运输“绿色通道”优先

保障农产品运输的紧急通知》（交公路明电〔2010〕1 号）转发给

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二○一○年一月十五日 

 

 

 

主题词：交通 公路 绿色通道△ 通知 

抄送：省府办公厅、省国资委，交通运输部办公厅。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